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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就《２００９年撥款條例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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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２日（星期三） 

  

  以下為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四月二十二日）在立法會會議上

二讀辯論《２００９年撥款條例草案》的致辭全文： 
 
主席： 
 
  首先，我感謝各位議員就二○○九至一○年度財政預算案所發表的寶貴意

見。我想藉此機會就數個主要範疇作出回應。 
 
推動債券巿場發展 
 
  財政預算案宣布政府建議推出政府債券計劃，透過較具系統性的模式逐步發

行政府債券，以達致市場發展的目的。我們相信一個具有足夠廣度、深度和流動

性的本地債券巿場，可輔助銀行及股票市場成為額外的融資渠道，從而促進香港

的金融穩定，鞏固香港作為國際金融中心以及資金籌集、投資和融通平台的地

位。透過推行政府債券計劃，我們希望可以推動本地債券巿場的進一步和持續發

展。 
 
  我們正全力為推行政府債券計劃進行所需的準備工作，包括制定計劃的有關

細節，例如計劃規模、每次的發行額、債券年期、貨幣單位、發行頻率及目標顧

客群等。在過程中，我們收集了市場人士的意見，以及詳細考慮有關的因素，包

括當前的金融狀況和市場情況。 
 
  我們會於短期內向立法會提交有關發行債券以及設立債券基金所需的決議

案。正如財政預算案所述，計劃所籌集到的款項會撥入債券基金，與政府的財政

儲備及營運帳目分開處理。基金會用作投資以及支付計劃相關的開支，例如政府

債券利息開支和償還債券本金。 
 
  除政府債券計劃外，我們亦會繼續因應市場情況研究和制定合適的措施，以

完善現行的金融基礎設施及機制，從而促進本地債券巿場的持續發展。 
 
 



內地與香港金融合作 
 
  此外，特區政府繼續致力推進與內地的金融合作，建立兩地金融體系的「互

助」、「互補」及「互動」關係。這種三互關係的目標是在鞏固香港作為國際金融

中心的同時，亦配合推進內地金融市場對外開放的進程。與內地策略性的金融合

作，已在香港未來與內地金融的幾個發展方向中充分體現： 
 
（一） 作為內地以外人民幣貿易結算中心：國務院已於四月八日宣布決定在上

海市和廣東省的廣州、深圳、珠海、東莞四個城市開展跨境貿易人民幣結算試點。

香港方面已經作好相關的技術準備，以成為內地以外第一個配合以人民幣進行貿

易結算的地區。國家這項策略性的決定，不僅對香港金融業和兩地貿易有莫大裨

益，還可在國際金融危機之下，降低兩地企業的匯率風險和兌換成本。 
 
（二） 作為內地以外人民幣債券中心：溫家寶總理於上週在博鰲論壇接見特首

時，表示容許內地的港資銀行在港發行人民幣債券，以及國家財政部考慮在港發

行人民幣債券。此舉不但擴大和深化香港人民幣債券市場，提供香港投資者多一

種幣種的投資工具，並為內地不同發債體打造境外人民幣集資的平台。 
 
（三） 加強與上海的策略性合作：上海加快建設為國際金融中心，將會催化滬

港策略性合作。滬港既要競爭，也要合作。隨著國家經濟的持續增長，只要兩地

加強策略性合作，必定會創造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共同繁榮的局面而避免此消

彼長。香港的相對優勢在於市場的國際化、自由化及制度化。我們會繼續強化和

發展這些優勢，增強香港市場的競爭力，同時尋求打通滬港兩地市場，共同發展

的機遇。 
 
（四） 加快粵港深化金融合作：廣東是香港金融服務業的腹地。隨著兩地的經

濟聯繫日益增加，粵港發展金融合作是水到渠成的事，也是兩地優勢互補的典

範。國務院於一月初公布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支持粵港

深化金融合作。我們加快粵港兩地金融機構進入對方的市場，及加強雙方機構合

作以及專業資格互認。此舉可以利用香港在金融創新和產品開放的技術，攜手為

珠三角共同建設一個多層次的資本市場。 
 
金融服務業規管架構的檢討 
 
  要增強香港金融市場的競爭力，我們要不斷優化金融服務業規管架構，我們

現正落實香港金融管理局（金管局）和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就

雷曼兄弟迷你債券事件所擬備報告內的建議，以進一步改善本港的規管架構，並

加強對投資者的保障，尤其是針對銀行所經營的證券業務方面。 
 
  在首階段，我們集中以下三個範疇，包括投資產品的銷售、中介人的業務操

守以及投資者教育。金管局和證監會已即時實行了數項改善措施，其餘的將在本

年第三季諮詢市場和公眾後，制定實務守則和規例。 
 
 



  在下一階段，我們會檢討規管架構和規管安排，研究須透過制訂主體法例才

可實行的建議。這些包括成立一個法定的財經事務申訴專員、檢討在《公司條例》

與《證券及期貨條例》下的兩套公開招售制度，及針對銀行經營證券業務的監管

架構等。我們現正進行一些前期研究，以為下一階段的工作奠下基礎。 
 
  在進行檢討時，我們需要考慮立法會雷曼小組委員會所作出的結論、香港本

身的獨特背景、市場的意見，環球金融發展趨勢和國際金融機構（包括Ｇ２０及

金融穩定論壇）的建議。 
 
全面性避免雙重徵稅協議 
 
  為了進一步提升香港的競爭力，特區政府從一九九八至九九年起，積極尋求

與我們的主要貿易伙伴簽訂避免雙重徵稅協議。這些協議可消除兩地之間的稅務

不明朗因素，降低某些預扣稅稅率，有助促進貿易、投資和人才交流。至今，我

們已分別與比利時、泰國、中國內地、盧森堡和越南簽訂有關的協議，並另外與

十一個經濟體系開展了商議。 
 
  但是，由於法律的限制，香港暫時未能在協議中採用國際上最新的資料交換

條文，令我們不能與一些主要貿易伙伴成功簽訂協議，甚至難以展開商討。這成

為香港擴大協議網絡的主要障礙，亦導致部分貿易伙伴質疑我們的稅務透明度。 
 
  為加快香港在這方面的工作，財政司司長在財政預算案中宣布我們計劃在今

年年中之前提出有關的修例建議，使香港的稅務資料交換安排可與國際接軌。有

關建議落實後，可推進一些過往因為資料交換安排準則而未能達至共識的協議商

討。此外，部分國家更在得悉我們的決定後，主動邀請我們開展協議的商討工作。

我們會就有關修例建議在今年五月諮詢財經事務委員會，並於今年稍後正式向立

法會提出修例草案。 
 
  主席，我謹此致辭，希望各位議員支持《２００９年撥款條例草案》。謝謝。  

完  

 


